
國立中正大學法律學系招收轉系生辦法 

 

第一條 

國立中正大學法律學系(以下簡稱本學系)為確立招收轉系生審查標準，特訂定

本辦法。 

  

第二條 

本學系設招收轉系生審查委員會，系主任為當然委員兼召集人。 

  

第三條 

由其他學系轉入本學系者，應具備下列條件： 

一、在原修業學系之學業成績，其累計排名居全班前百分之五十者。 

二、操行成績須 85分以上。 

  

第四條 

轉系考試科目為民法總則及刑法總則，佔總成績百分之八十，原修業學系每學

年各學期學業成績佔總成績百分之二十。 

  

第五條 

轉系生依成績高低優先錄取，其名額以不超過本學系原核定新生名額二成為

限。但平均成績未達最低錄取標準分數時（最低錄取標準分數由本學系審查委

員會決定之），雖有名額亦不錄取。 

  

第六條 

由其他學系轉入本學系學生人數，同一學系其降轉生及平轉生合計不得於逾二

名（含）。 

  

第七條 

本辦法若有未盡事宜，依學校規定辦理。 


